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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102 年資料）。 

二、至外界關切之勞工保險、農民健康保險、軍公教人員保險等各類社會保險之財務責任，係各主

管機關就未來一定期間（如 30 年）內，基於各項精算假設前提及運算邏輯下推估而成，作為

檢討基金運用收益率是否偏低，以及基金資產配置是否允當，以為評估應否調整提撥率或給

付標準之參考。由於該等財務責任非屬立即支付之義務，各主管機關如透過費率調整、給付

條件改變、經營績效之呈現等，即可改善各種社會保險之財務結構，將來未必成為政府實質

債務。依據 IMF 定義，政府債務不包括政府保證、公營事業負債、社會保險未來給付義務等

在內，僅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，各國均同。 

三、為因應我國人口快速高齡化及少子女化等人口結構變遷，並為避免潛藏負債未來成為政府實質

債務，以確保年金制度之永續發展，政府業於 101 年 10 月起推動年金改革，於同年 11 月至

102 年 3 月間舉辦兩階段溝通座談，共計舉辦 246 場座談會，廣納社會意見後審慎研議整體改

革方案，並已於 102 年 4 月提出修正法案函送貴院審議。 

四、為確保財政紀律，我國訂有「預算法」、「公共債務法」及「財政收支劃分法」等多項法規，

並落實執行。另為控制財政赤字，政府於 103 年 3 月推動「財政健全方案」，期藉由全面檢

討支出結構、多元籌措財源與秉持零基預算精神妥適配置資源，改善政府財務效能，105 年度

總預算案歲入成長率 3.8%，高於歲出成長率 3.3%，歲入歲出差短較 104 年度縮減 43 億元；

赤字占 GDP 比率亦從 98 年度 3.4%，控制在 105 年度 0.9%，預估 105 年底債務未償餘額預算

案數 5 兆 6,142 億元，占前 3 年度名目 GDP 平均數達 35.0%，較 104 年度 35.6%降低 0.6 個百

分點，顯示政府債務已有改善。又為落實全民監督，強化政府債務資訊揭露，財政部已參考

美國財政部網站有關債務資訊揭露內容與方式，設立「公共債務白皮書」專區揭露最新國債

及各地方政府債務訊息，並落實中央與地方政府債務審議評估，強化債務預警機制，俾強化

管理效能，有效控管債務比率。 

（四十七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振興經濟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40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139） 

許委員就振興經濟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（104）年全球經濟成長不如預期，亞洲主要國家如日本、新加坡、韓國等國之出口同步受

創。行政院主計總處預測本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 1.56%。為因應外在衝擊，提升經濟活力，行

政院於本年 7 月 27 日提出「經濟體質強化措施」，聚焦於產業升級、出口拓展及投資促進等

面向，研提立即可推動之措施，重點措施包括： 

(一)產業升級：打造創新創業生態體系，放寬員工獎酬相關規定；積極推動「臺灣矽谷科技

基金投資計畫」，匡列 36 億元投資臺灣與美國矽谷相關新創事業，促進臺灣與矽谷之人

才、技術及資金鏈結；推動產業鏈智慧化，本年第 4 季啟動「生產力 4.0 發展方案」，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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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105 年底前預計投入 35 億元，可望帶動新增投資 180 億元以上；全力輔導 5 大主力產

業（車輛、面板、半導體、機械、紡織）競爭優勢，協助產業創新。預估 105 年底，新

車出口可成長至 10 萬輛；機械產業方面，預計促成關鍵零組件廠商與機械設備智慧整體

解決方案之出口達 50 億元。 

(二)出口拓展：強化系統整合，帶動出口模式由「中間財商品出口」轉為「系統化商品與服

務」雙驅動；打造整廠/系統整合出口旗艦，由經濟部積極推動 10 個整廠（案）輸出（如

ETC、LED、智慧校園等）/系統整合（如 Ubike、物流、醫療管理系統等）出口旗艦，預

估 105 年整廠輸出產值達 73 億元，系統整合輸出預估產值達 10 億元；擴大觀光服務輸

出，包括實施東南亞優質團觀光簽證便捷措施並免收簽證費，預期每月約可增加觀光收

入 4.7 億元；放寬大陸人士來臺自由行配額及放寬離島專案配額，每月約可增加觀光收入

21.18 億元。 

(三)投資促進：引導「國內外民間資金」及「政府資源」投入，促進產業升級與出口拓展；

擴大 105 年公共建設預算額度，計畫規模預計可達 3,596 億元，較本年增加 13.1%，強化

有助於改善投資環境相關公共建設；擴編 105 年科技發展預算預計至 1,033 億元，將全力

支援推動生產力 4.0、大數據、雲端等計畫；協助企業取得投資及併購資金，由國發基金

匡列 200 億元，接受民間投資業者申請、參與成立併購投資基金，若加計除併購投資基

金外之民間投資者共同投資及搭配銀行融資，預估可帶動 1,500 億元至 2,000 億元資金投

入。 

二、另為突破我國產業發展瓶頸，經濟部於 103 年 10 月啟動「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」，以「維

新傳統產業」、「鞏固主力產業」及「育成新興產業」為主軸，協助現有資本密集，低附加

價值產業轉型升級，促使其朝智慧化、綠色化、文創化方向發展，提高附加價值，進而為國

人帶來優質工作機會。此外，該部持續透過排除投資障礙、推動全球招商、提供單一窗口諮

詢服務等作法，促成民間投資案落實在臺投資，招商引資作法如下： 

(一)積極全球招商：透過「掌握脈動」（促進產業發展需求與國際連結）、「主動出擊」（

凸顯投資臺灣優勢）、「落實深耕」（完善服務驅動投資）等 3 大策略，積極開發案源

，提供客製化投資服務，以擴大招商成效。 

(二)塑造良好經營環境：設置全球攬才聯合服務中心，提供專案專責之 1 站式服務；執行產

學合作培育政策提供產業所需人才；簡便行政命令及法規鬆綁；掌握投資案源協助排除

投資障礙，不定期召開排除投資障礙協調會議，針對投資障礙個案邀請相關部會及地方

政府，逐案協調排除投資遭遇問題，並追蹤列管後續進度。 

(三)提供獎勵措施：利用研發投抵租稅優惠措施、政策性專案貸款及補助計畫，協助企業降

低營運資金需求。 

三、中央銀行亦會持續密切注意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之變化，採取妥適貨幣政策，以達成維持物價

穩定與金融穩定，近期即因應景氣之變化，採行寬鬆性貨幣政策如下： 

(一)透過公開市場操作，彈性調節市場資金，金融業隔夜拆款利率降至 0.32%左右。本年 1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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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，銀行放款與投資平均年增率為 4.64%，M2 平均年增率為 6.41%，均高於本年經濟

成長率預測值 1.56%，可充分支應經濟活動所需資金。 

(二)政府積極強化中小企業信保機制，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持續擴增，至本年 7 月底，年增

率為 7.79%，有助中小企業取得營運資金。 

(三)相較於其他主要國家，臺灣長短期名目利率均維持相對低點，有利企業籌資，進行投資

活動。 

（四十八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促進國內投資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40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-142） 

許委員就促進國內投資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（104）年全球經濟成長不如預期，亞洲主要國家如日本、新加坡、韓國等國之出口同步受

創。行政院主計總處預測本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 1.56%。為因應外在衝擊，提升經濟活力，行

政院於本年 7 月 27 日提出「經濟體質強化措施」，聚焦於產業升級、出口拓展及投資促進等

面向，研提立即可推動之措施，未來 1 年重點措施包括： 

(一)擴大公共投資： 

1.加速推動公共建設，檢討 105 年營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公共建設計畫，並加速推動。 

2.擴大 105 年公共建設預算額度，計畫規模預計可達 3,596 億元，較本年增加 13.1%，強

化有助於改善投資環境相關公共建設；擴編 105 年科技發展預算預計至 1,033 億元，較

本年增加 4.9%，將全力支援推動生產力 4.0、大數據、雲端等計畫。 

(二)吸引民間投資： 

1.誘發具投資潛力商機，在綠能產業方面，預估太陽光電投資金額可達 460 億元；105 年

離岸風電可促進投資額 27 億元；在智慧城市方面，預計 105 年底前帶動 4 家電信運營

商與 50 家系統整合與服務商，於全臺 6 都 11 縣展開智慧城市服務試煉，預計民間投

資達 10 億元。 

2.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，105 年度促參案件簽約金額目標 800 億元。 

(三)協助企業取得投資及併購資金： 

1.由國發基金匡列 200 億元，接受民間投資業者申請、參與成立併購投資基金，若加計

除併購投資基金外之民間投資者共同投資及搭配銀行融資，預估可帶動 1,500 億元至

2,000 億元資金投入。 

2.增加中小企業放款餘額 5,400 億元（18 個月），並提供 5,000 億元協助非中小企業取得

營運資金。 

二、有關提高廠商投資意願方面： 

(一)盤點我國重大產業政策，引導產業發展投資商機。針對重點製造業導入生產力 4.0，吸引


